
附件2
福清市城市公共汽电车运营财政补贴办法
（修订草案）
为推动建立城市公共汽电车基本服务标准与质量、运营成本、财政补贴与票制票价调整科学联动机制，保障我市公共交通基本服务供给，充分调动公共汽电车运营企业（以下简称“公交企业”）合理控制运营成本、提升服务质量的积极性，提高财政补贴资金使用效益，实现“财政可负担、企业可持续、市民可承受”的政策目标，根据《国务院关于城市优先发展公共交通的指导意见》（国发〔2012〕64号）、《城市公共汽车和电车客运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令2017年第5号）有关要求，并参照《福州市财政局 福州市交通运输局关于印发<福州市城市公共汽电车客运服务成本规制实施办法（修订）>等三个办法的通知》（榕交公〔2023〕81号），制定本办法，本办法自2024年1月1日起实施，试行期一年。

一、基本原则
1.公益性原则。贯彻落实公交优先发展战略，保障市民公共交通基本出行需求，在财政可承受范围内不断提高公共汽电车运营服务质量与水平。
2.可持续原则。坚持公共汽电车基本服务标准与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及财政承受力相适应，保障公共汽电车运营服务与财政补贴可持续，促进公共交通事业健康稳定发展。
3.合理性原则。对公交企业实施低票价、减免票、承担政府指令性任务等形成的政策性亏损，科学核定运营成本，合理界定政府补贴范围。
4.激励性原则。推动公交企业建立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实施运营成本约束与服务质量考核惩治机制，深化城市公共交通行业体制改革。
二、财政补贴范围与对象
1.公共汽电车运营财政补贴范围。指公交企业实施《福清市城市公共汽电车年度运营服务计划》（不含城际公交线路）所产生的公共汽电车运营亏损。
2.公共汽电车运营财政补贴对象。指按照《福清市城市公共汽电车年度运营服务计划》（不含城际公交线路）要求提供相应运营服务的公交企业。
在《福清市城市公共汽电车年度运营服务计划》（不含城际公交线路）之外新增公共汽电车运营线路以及公交企业为完成政府临时性任务所发生的运营成本，按照本办法相关规定另行核定。
三、财政补贴资金来源
补贴资金由市财政统筹安排，纳入年度财政预算。 
四、财政补贴核定与预算方法
核定财政补贴根据补贴年度公交企业核定运营成本和核定公交客运收入进行核算；实发财政补贴根据核定财政补贴及公交企业运营服务质量考核绩效进行核算。
1.核定财政补贴计算公式
核定财政补贴=∑公交企业核定财政补贴=∑公交企业（核定运营成本-核定公交收入）
式中：
（1）核定运营成本按照《福清市城市公共交通客运服务成本规制实施办法》核定。
（2）核定公交客运收入=主营业务收入+其他业务净收入+其他财政专项补贴+其他收入
主营业务收入指公交企业的公交业务收入，按照前两年企业千公里营收平均数作为规制收入数。如果实际千公里营收平均数未达到前两年企业千公里营收平均数，以前两年企业千公里营收平均数核定收入；如果实际千公里营收平均数超过前两年企业千公里营收平均数，以实际千公里营收核定收入。
其他业务净收入包括广告收入，经公开招投标的按合同确认当年收入，未经公开招投标的以前两年实际其他业务净收入平均数为基数，环比增长5%为考核目标；如果审计确认的收入未达到考核目标的，以目标数确定收入；企业一次性收入（年度特殊收入）据实核定。
其他财政专项补贴指各级政府落实公共交通优先发展政策所给予的财政专项补贴。
其他收入包括捐赠收入、罚没收入、固定资产处置收入等。
2.公交企业运营服务质量考核绩效核定方法
提取核定财政补贴的15%与公交企业运营服务质量考核绩效补贴挂钩，即：服务质量考核成绩根据《福清市城市公共汽电车运营服务质量考核办法》对公交企业按季度进行考核后，按百分制得分数为基础，按分数的百分比给予考核补贴。

3.成本规制奖惩

纯电动公交车能耗费、保养修理费、轮胎消耗费三项指标有标准值的指标，当三项指标实际值均低于规制值，按其节省部分的30%奖励企业，当实际值高于标准值，按其标准部分按30%扣减补贴。

五、财政补贴预算编制、拨付、结算、核定与清算程序
（一）市交通运输局编制《福清市城市公共汽电车年度运营服务计划》，并将计划下达给公交企业，同时按照年度运营服务计划对年度财政补贴进行测算。
（二）市财政局在安排年度部门预算时，将市交通运输局测算的年度财政补贴资金纳入其年度部门预算。
（三）年度预算安排的85%公交企业成本规制财政补贴资金，市交通运输局按月向市财政局申请预拨补贴资金，并拨付给参与《福清市城市公共汽电车年度运营服务计划》的公交企业。
（四）市交通运输局按照《福清市城市公共汽电车运营服务质量考核办法》规定，对公交企业进行考核。
（五）市财政局、市交通运输局牵头，委托第三方中介审计机构，按照《福清市城市公共汽电车客运服务成本规制实施办法》对公交企业进行审计，公交企业应按照要求及时提交企业当年的年度财务审计报告、年度财务综合报表、运营生产报表和人员、车辆台账以及其他和成本规制有关的必要资料。审计结束后，市财政局根据本办法结合公交企业质量考核绩效核定实发财政补贴额进行结算。
（六）公交企业要建立健全各项结算、考核等基础数据库，实现信息共享，满足结算和考评等工作需要。因公交企业不能提供真实、完整的数据资料而导致无法考评的，不予补贴。
六、监督与绩效考核
1.市财政局会同市交通运输局共同建立公共汽电车运营服务信用记录，对公交企业弄虚作假、骗取套取、挤占挪用财政资金的行为，依法依规严厉查处，保障财政资金安全。
2.市财政局按照《国务院关于城市优先发展公共交通的指导意见》（国发〔2012〕64号）要求，建立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机制，加强公交企业成本效益分析，推进公共汽电车运营财政补贴绩效评价工作。
3.因特殊原因需在《福清市城市公共汽电车年度运营服务计划》之外新开运营线路的，由市交通运输局组织编制运营服务调整计划，核定运营财政补贴，并在实发财政补贴资金清算时一并兑付。公交企业未经批准自行开通公共汽电车运营线路的，财政部门不予核定财政补贴。市交通运输局组织开通特色公共汽电车运营线路的应会商市财政局，具体财政补贴办法另行制定。
4.公交企业有责任和义务完成市政府因突发应急事件下达的公共汽电车运营服务临时性任务。市交通运输局应在公交企业完成临时性任务后出具证明材料，会同市财政局核定临时性任务运营财政补贴，并在实发财政补贴资金清算时一并兑付。


